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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45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潘先生 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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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浙江欧迈伦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嘉宁经贸有限公司

温州高米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恒钢金属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永定紧固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森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金色铜业有限公司

温州五环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南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容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艳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莱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宝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市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力金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宏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神华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五金紧固件厂（普通合伙）

温州诺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五龙控股有限公司

帆顺船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活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亚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瑞安市安康化工有限公司

瑞安市万兴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宏博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华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盛浩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富安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哈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蓉建筑有限公司

温州华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安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龙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新兴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隆丰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帝美保锁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祥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鸿泰皮革有限公司

正宇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申红达卫浴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元）

5,976,762.85

24,700,925.22

17,207,236.22

29,752,500.00

9,761,919.00

12,788,324.00

18,602,928.35

8,492,229.89

9,883,463.33

3,727,960.73

8,396,930.88

3,969,853.62

16,815,249.15

23,095,118.54

30,156,946.70

2,323,460.19

4,310,257.05

2,253,546.65

7,499,995.00

8,000,000.00

8,691,224.19

53,326,789.79

25,347,489.28

9,617,606.07

14,390,000.00

4,791,920.28

4,866,756.08

7,062,804.61

8,069,087.94

8,736,104.29

7,141,414.94

25,364,332.87

22,480,000.00

7,246,131.17

14,899,996.73

28,105,645.30

1,887,476.14

32,400,000.00

10,126,496.03

57,167,722.92

7,313,865.40

3,263,732.46

6,790,867.50

2,020,780.02

1,562,791.62

620,386,643.00

利息（元）

7,852,618.82

72,340,511.46

25,339,069.81

31,503,065.71

13,298,654.39

20,495,601.99

3,981,982.18

19,202,729.11

24,872,880.26

14,392,229.28

22,497,896.99

31,632,744.54

14,832,506.30

34,355,000.28

27,720,403.27

2,889,406.99

4,344,686.80

3,955,781.87

18,324,316.47

15,839,264.55

9,529,875.16

3,327,219.92

2,962,107.05

14,043,014.37

13,135,106.05

6,341,040.20

13,447,961.54

7,456,946.86

9,686,833.55

20,660,387.57

6,922,840.47

18,415,610.49

23,794,907.88

3,926,254.74

14,977,200.54

43,143,487.37

4,232,702.31

25,598,253.55

23,540,708.55

74,191,017.24

4,355,502.63

3,103,945.65

10,282,980.00

3,437,457.24

11,696,406.71

781,881,118.70

本息合计（元）

13,829,381.67

97,041,436.68

42,546,306.03

61,255,565.71

23,060,573.39

33,283,925.99

22,584,910.53

27,694,959.00

34,756,343.59

18,120,190.01

30,894,827.87

35,602,598.16

31,647,755.45

57,450,118.82

57,877,349.97

5,212,867.18

8,654,943.85

6,209,328.52

25,824,311.47

23,839,264.55

18,221,099.35

56,654,009.71

28,309,596.33

23,660,620.44

27,525,106.05

11,132,960.48

18,314,717.62

14,519,751.47

17,755,921.49

29,396,491.86

14,064,255.41

43,779,943.36

46,274,907.88

11,172,385.91

29,877,197.27

71,249,132.67

6,120,178.45

57,998,253.55

33,667,204.58

131,358,740.20

11,669,368.03

6,367,678.11

17,073,847.50

5,458,237.26

13,259,198.33

1,402,267,762.00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由宝州导轨金属有限公司、朱伟敏、张兴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宏业实业有限公司、邱雷、温州创升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婆婆妈妈网络有限公司、赵素慧、宁波高新区宏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久龄久电动车有限公司、温州高米乐实业有限公司、温州立新化工有限公司、温州月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谢凤肖、许弥洲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许弥洲名下的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路747号201室的商用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双力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汇驰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双力管件制造厂、个人夏瑞者、夏中泽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宏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浙江一力紧固件有限公司、温州南冶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昌盛紧固件有限公司、杨思文、林秀微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杨思文个人房产位于丰源路金开利花园2幢801室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温州久龄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耐特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傅氏电器有限公司、傅棉林、吴晓华、傅昌东、葛春云、傅昌木、陈晓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瑞安市中联生物质能产业有限公司、瑞安市易车机械有限公司、温州市正亮眼镜厂、薛溥宇、王小敏、项乐加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维喜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温州腾奇实业有限公司、温州汉诺威特种阀门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华光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克林、王环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悦达起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温州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林晓春、周秉南、韩银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富安贸易有限公司、林小鸥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维喜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南华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温州汉诺威特种阀门实业有限公司、王克林、王勤丰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龙化实业有限公司、叶国琴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爱峰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爱俪嘉妮鞋业有限公司、旗舰集团有限公司、方崇海、李冬梅、李上彪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温州市长江能源海运有限公司、温州振洋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一泰阀门（丽水）制造有限公司、汪清、杨选建提供最高额保证；由温州市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生贵阀门有限公司、温州市爱俪嘉妮鞋业有限公司、温州欣荷铜业有限公司、项炳云、姜愉、项光权、杨崇敬、王素春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澳达标准件有限公司、浙江劲力实业有限公司、张国光、李显昆、叶松芬、汪智坚、张伟俊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东方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恒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庆祥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温州瓦顿电器有限公司、孙福平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管秀燕、邵炳尧、夏德攀等个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分别由：1、叶青、刘爱春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孟圣富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3、夏碎龙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4、夏美红、严昌金共有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浙江芭黎卫浴有限公司、瑞安市奥雅斯箱包皮件有限公司、董秀月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赵典静所有的位于瑞安市塘下镇赵宅村繁荣路的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保证担保

由飞跃联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陈伍胜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浙江沃力森工具有限公司、林昌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叶君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浙江奥泰船业制造有限公司、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张仁节、高桂芬提供最高额保证

由温州荣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生活秀制衣有限公司、信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烈驹服饰有限公司、陈少丰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远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温州银皓泵业有限公司、钱志勇、钱春荪、翁阿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中盛能源有限公司、瑞安市中联生物质能产业有限公司、瑞安市易车机械有限公司、瑞安市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金色铜业有限公司、薛普峰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瑞安市金泰铸造有限公司、陈冰、宋灵慧、白文余、邵佩佩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王爱娟、周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华建机床铸造有限公司、安徽华明飞彩车辆有限公司、瑞安市康瑞模具有限公司、庄战英、朱志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海蓉建筑有限公司、陈彬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刘顺峰、刘峰、刘姗姗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温州中光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温州衣斓华贵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海容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盛浩贸易有限公司、叶爱冬、郑昌提供最高额保证

由特尔阀门有限公司、朱林、胡中义、温州市欧格服饰有限公司、陈旦萍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金丽雅名下坐落于黎明中路东方花苑B幢2508室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温州市南方皮塑公司、王建平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温州哈杉鞋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鹿城区双屿镇稽师村工业土地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温州衣斓华贵贸易有限公司、胡旭初、金旭乐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叶有夏名下位于锦江路锦湖公寓3幢402室的房产、陈玉池名下位于剪刀巷飞虹大楼C幢701室的房产、薛容玲名下位于飞霞南路茶院公寓4幢605室的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郑乐峰、钱辉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五洲集团有限公司、黄聪弟、陈毅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神华轻工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恒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孙家隆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泰恒光学有限公司、寿加龄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厉兰香、寿振江、郑爱萍、寿甜甜在继承寿加定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由浙江恒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鲁学海、戴银辉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夏成华、余贤高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成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平阳县昆阳镇郭庄村处于104国道边的工业用地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瑞安市峰都汽摩配有限公司、浙江腾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林锰、林旭、张丽晓、虞东、徐象火、赵典敏、苏尧贤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林锰、林旭位于瑞安塘下罗凤中南村村前路78.77号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温州市茂尔服饰有限公司、徐忠祥、周少秋、周光进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平阳县奔牛皮业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徐明光、胡思兵、胡思隆、沈胜利承担共同还款连带责任

由五龙控股有限公司、温州华瀚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温州宋氏印刷包装有限公司、陈绍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25日

（2018）浙0282破17号之一
2019年1月16日，本院根据慈溪市华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负 债 223404525.80 元 ，破 产 财 产 可 分 配 金 额 为
13900858.35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慈溪昂荣电器实业
有限公司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第107条规定，本院
于2019年11月19日裁定宣告债务人慈溪昂荣电器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6192号

温州市德钦钢管有限公司：原告温州市正泰特种
钢管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德钦钢管有限公司、第三
人煌盛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外网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年2月27日9时
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
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405号

陆郭、梁红霞：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陆郭、梁红霞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407号

胡祥英、廖忠书：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胡祥英、廖忠书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45号之一

2019年8月7日，本院根据温州东南捷达文教用品有
限公司清算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东南捷达文教用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截至2019年11月2日，温
州东南捷达文教用品有限公司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为
8034.81元。经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无异议债权总计为1
笔20000元。本院认为，温州东南捷达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第1款之
规定，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裁定宣告温州东南捷达文

教用品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5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易建丹的申请，于2019年11月19
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
年11月20日指定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担任成源汽车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股东钱学斌、戴林杰、张树生、冯金松、方顺锡应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詹瑞丰、蔡晓洪，联系号码：18858879339、
13515777857。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广场东路
189号）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成源汽
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2月24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2月25日上午9时0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723号

蓝乐辉、熊婷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蓝乐辉、熊婷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6723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150号

漆利川：本院受理原告吕雪奎与被告漆利川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415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漆利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吕雪奎借款
49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95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
22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已由原告垫付），共计700元，由被告漆利川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20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鸿华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
华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鸿华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
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莘塍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年
11月1日裁定受理鸿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
11月20日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鸿华公司管理
人。鸿华公司债权人应于2020年1月6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路398号；邮政
编码：325200；联系人：张茜（0577-65818902）〕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鸿华
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月9日上午08时45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鸿华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23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争耀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争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争耀公司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
权人季海霞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9年
11月13日裁定受理争耀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11月
19日，本院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争耀公司管理
人。争耀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
亨 哈 大 厦 6 层 ；联 系 人 ：季 如 莉 (15267775587、
0577-8668571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争耀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月7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争耀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4587号

吴炳洋：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川页奇精密自动化机电
有限公司诉被告吴炳洋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4855号

陈荣惠：本院受理原告赵金龙诉被告陈荣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5229号

谢钦民：本院受理原告邹强与被告杭州合宇建设有限
公司、谢钦民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23民初52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044号

陈威洪：本院受理原告潘罗军诉被告陈威洪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2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等12
户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处置。截至2019年9
月30日，该12户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为
34169.71 万元，其中本金 26408.91 万元，利
息合计7760.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
华市。该债权资产包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
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1373、

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

厦B座9楼913室
电 子 邮 件 ：yangyingchao@cinda.com.

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
2019年11月14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
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


